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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业务发

展及实际经营情况，预计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数联天下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联天下”）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连续12个

月内合计不超过800万元人民币。 

2021年3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建伟先生

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

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万元） 

年初至披露日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

额（元）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及技术服

务支持 

数联天下 
成本加成

定价 
200 251,966.72 -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及提供技

术服务 

数联天下 
成本加成

定价 
600 2,156,492.02 - 

二、关联人情况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资本：10,253.82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建伟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20 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

室大楼 B1601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以大数据、新计算、全服务为核心，以智能控制技术、

关键传感技术、大数据与新计算技术为依托，重点布局智慧养老、智慧校园、智

慧美业、智慧农业、智慧地产、智慧酒店、智慧水生态、智慧家电等物联网与大

数据产业，打造大数据综合计算服务平台，提供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大数据立体

化运营服务。 

股权结构：深圳和泰领航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数联天下 48.7623%的股权；刘建

伟先生持有数联天下 34.1336%的股权；深圳市数易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家居在线 14.6287%的股权；上海隆邈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家居在

线 2.4754%的股权。刘建伟先生持有深圳和泰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99%的股权，为

数联天下实际控制人。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系数联天下实际控制

人，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数联天下总资产20,657,647.61元，

净资产-9,336,907.73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2,127,212.94元,净利润-72,336,907.73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数联天下是依法存续且正

常经营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中能够遵守双方约定，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



 

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3、经查询，数联天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依据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为交易对方提供或接受

相关产品服务，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技术服务支持的，交易价格以成本加合

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2、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分别签订协议，协议自签订

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业务往

来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

对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有利于公司新一代智能控制器及智能硬件业

务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公司迅速开拓相关产品市场，提升市场份额。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核，经过认真审阅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有效

沟通之后，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与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均以成本加合理利润为依据确定。我们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了解和核查，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数联天下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客观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允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公司董事会审

议和表决该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

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

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

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6、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